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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電子報    102 年 11 月份 

※詐騙手法－太精明太執迷？退休師被
詐 不理警苦勸 

※貪瀆不法案例宣導－侵占公款，被判侵占公
有財物罪 

※法治教育宣導－網路怎可組幫派 ※消費者保護宣導－為台灣食品安全把脈、為
消費者找回信心！ 

※太精明太執迷？退休師被詐 不理警苦勸 

吳姓退休女老師提了兩百萬元準備交給詐騙集團，警方一路護送回家，她卻

不聽勸說，大門深鎖；女警王鈞萱裝胃痛騙對方開門，連繫女老師當警察的兒子，

想不到他說「我媽很機靈，不會被騙啦！」  

女警被趕出門，躲在門外偷聽到婦人要到附近陸橋交款給檢察官，派員埋伏

逮捕李姓少年車手，吳婦當場嚇呆，握住女警的手說「不知道該相信誰？他們都

知道我的資料，難道會是假的？」隨即痛哭「謝謝警方沒對我死心，讓我保住兩

百萬元。」 

「一般人以為老師是高知識分子，應該不會被騙，其實不然！」台北教育大

學畢業的女警王鈞萱說，她就知道當老師的人個性較保守，出社會後也少和社會

互動，碰上狡猾的詐騙集團，很容易受騙。  

王鈞萱大四考上警察特考，已當警察五年多，這次苦苦「糾纏」退休老師，

坦言「我想到若是自己媽媽碰上詐騙集團，我該怎麼辦？」所以格外用心阻詐，

處理過程也始終很擔心；同仁則稱讚她「老師幫了老師」！  

台北市士林警分局社子派出所前天中午接獲社子郵局電話，指六十八歲退休

女老師提領兩百萬元，相當可疑；警方護送她回家，她不願說用途又反鎖大門，

決定派女警王鈞萱動之以情。 

王鈞萱在吳婦門外敲門說「阿姨妳被騙了，快讓我進門解釋！」但吳婦竟說

「你不要嚇我，我心臟病快犯了！」王鈞萱回稱「妳真的被騙了，我擔心到胃潰

瘍了，好痛！」博取同情讓吳婦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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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鈞萱要吳婦打給她兒子、女兒，兩人都說「我媽媽當老師，很精明，不會被騙。」

王鈞萱被趕出門後仍不死心，請同事在吳婦住處外守了一小時，偷聽到吳婦要到

附近陸橋和對方碰面，派員埋伏逮捕假扮檢察官的十七歲李姓少年車手。  

李姓少年說，才從台中坐車到台北打工，對方給他三千元買西裝扮成檢察官，言

明辦妥給五千。（聯合報記者李承穎／台北報導） 

※網路怎可組幫派 

  自從網路盛行以來，網路上發生的事，真是無奇不有！之前有報紙報導：一

位家在雲林的 17 歲蔡姓少年來到嘉義闖天下，借住友人家中。平日在海產店打

零工，閒來無事便泡在網咖裡，玩那些打打殺殺的無聊電玩，仍然無法排除內心

的空虛。由於平時注意幫派活動，對幫派組織特別感興趣，從「大咖」到小角色

的組織排列，記得一清二楚。在無聊之餘，想到自己目前只是被人喚來喚去的小

角色，一旦冒出頭成為一幫之主，便可以威風凜凜地發號施令，豈非快哉！  

  為了要實現夢想，想在網路上成立一個幫派組織，幫名定為「雷龍幫」，自

號為「鬼龍幫主」；並設有副幫主，其下分置四個堂口，堂名分別為魅堂、宇堂、

殂堂、冥堂。組織看起來有模有樣，細看這些無厘頭的名稱，便知道簡直是在胡

鬧。令人感到可笑的是，他還煞有其事地訂下多項幫規，包括：「不可拿雷龍幫

名義亂嗆、不丟雷龍幫的臉、不可有內亂、要團結，才可強盛。不可以搶走自己

人的馬子或腳踏兩條船。」等等，還怕網友不重視，並打出「不怕警察就一起來

參加，敢玩就要玩大一點的，出來混只能衝，不可回頭。」的口號。並且特別加

註：「雷龍幫是現實的，不是網路幫派」。  

  警方在網上看到這些口號與組織大略，認為倡導的人是在招兵買馬組織幫

派，便介入調查；蔡姓少年發覺警方在找他，大為緊張，四處躲藏，後來終被警

方在網咖中尋獲。蔡姓少年到案後承認網路上的文字是他所為，說自己這樣做只

是為了解悶，並非要組織幫派。警方清查這個網站，成立短短的三個多月，竟然

吸引五萬二千多人點閱。有興趣要加入的人，卻是寥寥無幾，警方找到３個被列

為核心幹部的少年，其中念國一的黃姓副幫主說：他只是借予蔡姓少年１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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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怎麼會被列為副幫主？魅堂堂主 16 歲的邱姓少年與 15 歲的副幫主侯姓

少年也都說只是進入網路的聊天室與蔡姓少年聊過天，不知道這些封號由何而

來。可以看出蔡姓少年倡議組織幫派，並未成為氣候。不過，警方還是認為他在

網路上公開散布籌組幫派的訊息，有〈少年事件處理法〉第３條第２款所定，預

備犯罪或犯罪未遂的虞犯情形，移送嘉義地方法院的少年法庭處理。  

  蔡姓少年在網路上籌組夢幻幫派，是否會成立〈少年事件處理法〉上的「虞

犯」？由於涉及的具體案件已由警方移送少年法庭，法官自會處理，就不必細談

了！這裡要聊的是在網路上成立幫派，為什麼會與犯罪有關的問題。  

  人民有集會與結社之自由，為《憲法》第 14 條所明定。幫派是一群有共同

理念的人長期性結合，屬於結社的一種，蔡姓少年在網路上籌組幫派，依《憲法》

的規定，自有籌組的自由。為什麼警方會加以干涉呢？原來《憲法》另在第 23

條中規定：「以上各條列舉之自由權利，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

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依這條文的

反面解釋，為了防止妨害到他人的自由，維持社會的秩序，增進公共利益有必要

者，是可以制定法律來限制的。對於人民團體，政府訂有〈人民團體法〉來管理，

無厘頭的幫派組織，也是人民團體的一種，所以要受到這法的規範，必須向主管

機關申請成立的許可。未經依法申請許可或備案而成立人民團體，經主管機關通

知限期解散而屆期不解散者，依該法第 60 條第１項的規定，主管機關可以處以

新臺幣６萬元以下罰鍰；未經依法申請許可或備案而成立人民團體，經該管主管

機關通知限期解散而屆期不解散，仍以該團體名義從事活動，經該管主管機關制

止而不遵從，依同法第 61 條第１項規定，首謀者要處２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

所以組織幫派，不是在網路上號召一下，有幾個盲從之徒響應就可以成立的。  

  前面所提的只是籌組幫派的一些行政上管理問題。如果組織幫派之目的是想

走偏鋒，要在江湖上闖出名號，做些正派人士所不屑的勾當，像為人「圍事」、

用暴力替人討債等等犯罪行為，這個幫派便成為以犯罪為宗旨的結社，參加的人

成立《刑法》第 154 條第１項的犯罪，要受到３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５百



 4 

元以下罰金（罰金部分依〈施行法〉第１條之１的規定，已提高為新臺幣１萬５

千元）；首謀者也就是做「角頭」的人，要處１年以上、７年以下有期徒刑。做

個黑幫的領導者刑罰可不輕！這還只是普通《刑法》的處罰規定，如果行為符合

特別法〈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的處罰要件，受到的懲處那就更重了！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是政府為了防制組織犯罪，也就是社會大眾口中的「黑

幫」，在民國 85 年間所制定。用來打擊黑道，維護社會的安寧秩序，保障人民

權益。什麼是組織犯罪呢？這條例的第２條賦予的定義是指：這個組織的成員要

有「三人以上，有內部管理結構，以犯罪為宗旨或者以其成員從事犯罪活動，具

有集團性、常習性及脅迫性或暴力性之組織」。所謂有「內部管理結構」，是指

組織成員之間，有上下屬從的關係，內部有主持人或者首領與幫眾層級之分，實

行階級領導，下屬要服從主持人或首領的命令行事，違抗者可以依內部規範來懲

處。一個「組織」，一旦被主管機關認定是「犯罪組織」，發起、主持、操縱或

指揮犯罪組織者，依這條例第３條第１項的規定，要處３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新臺幣１億元以下罰金；參加這個犯罪組織的人，要處６月以上５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１千萬元以下罰金。 

（作者曾任最高法院檢察署主任檢察官葉雪鵬） 

※侵占公款，被判侵占公有財物罪 

一、案情概述 

  甲係林務局某林區管理處（下稱該林管處）某工作站技術員，負責承辦該工

作站所轄森林遊樂區之導遊解說及區內有關旅社、商店、住宅、簡易果菜市

場之換約、續租及租金徵收等業務，為依據法令從事公務之人員。民國（下

同）八十六年間，其辦理該森林遊樂區承租戶租金及違約金之催收業務，竟

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並基於侵占之概括犯意，先後侵占新臺幣（下同）

共九萬八百元。嗣於八十七年一月間，辦理該工作站八十七年上半年度所轄

森林遊樂區旅社、商店、住宅、簡易果菜市場之租金徵收業務，依該林管處

規定，應於八十七年一月三十一日前徵收完畢報繳該處，同年月其已徵收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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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逾三百萬元，竟基於同上侵占之犯意，擅自挪用其中之一百六十四萬六千

九百九十四元，侵占入己，甲明知實際徵收租金總額為三百零五萬二千九百

八十四元，為掩飾其侵占犯行，製作公務函，為不實之登載以：﹁一、本次

房屋租金徵收計徵收一百三十六萬六千四百五十九元整。二、因徵收期間適

逢春假九天，致尚有部份承租人未繳，正繼續催繳中。····。﹂陳報該林管

處。再基於同上概括犯意，於同年五月十五日，又製作公務函為載以：﹁三、

目前總計徵收一百四十萬零五千九百九十元····。四、預定五月底前完成催

繳租金，並依約加收違約金。﹂以敷衍該林管處之稽催，其侵占公款合計一

百七十三萬七千七百九十四元，足以生損害於該林管處。經臺灣高等法院依

觸犯貪污治罪條例之侵占公有財物罪，判處甲有期徒刑十年六月，褫奪公權

五年。所得財物一百七十三萬七千七百九十四元應予追繳發還林務局某林管

處，如全部或一部無法追繳時，以財產抵償之。 

二、研析： 

 公有森林遊樂區有關旅社、商店、住宅、簡易果菜市場之換約、續租及租金

徵收等業務，係屬個人獨立作業之方式，若未有完善之稽查考核制度，極易

造成流弊。甲於民國八十六年間，即先侵占九萬餘元之公款，因未被發覺，

乃食髓知味，於次年續侵占一百六十餘萬元公款。此結果除歸咎於甲內心之

貪念外，整個林務局催收制度設計似有缺失，以致讓甲有可趁之機，亦值得

注意。蓋賦予權力愈大，其背後監察制度要更完善。 

 有關租金之徵收事宜，該林管處雖訂有時限，然對於經辦人員一再誑編理由

搪塞，該處會計或主計人員卻未及時發現異狀，顯示警覺性太低；又未落實

稽催管制作業，致使甲得以含混遲延入帳，內部控管亦有缺失，亟待改進。

尤其對於甲製作公務函，偽稱各項不實情事，然業務主管單位卻未對此異常

情形詳予調查，任由甲繼續侵占行為，此種監察制度實有檢討必要。 

三、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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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關內部之人事管理及風紀查察必須注意，對於生活不正常或有財物糾紛困

難者，業務主管人員應持續深入瞭解，以免該員觸犯刑章。 

 甲之侵占手法十分常見，可見渠對相關宣導案例及法令規定認識不清，導致

有此貪瀆情事發生，故政風單位日後對各種宣導法令仍需加強，以免有人再

重蹈覆轍，而身陷囹圄。（本件摘自清流月刊） 

※為台灣食品安全把脈、為消費者找回信心！ 

2008 年 9 月 12 日進口「三聚氰胺」黑心毒奶粉、2011 年 5 月塑化劑毒飲、

2010 年 3 月～2012 年 12 月間政府決定開放含有萊克多巴胺的美國牛肉進口、

2013 年 5 月「毒澱粉」事件、還有過期工業用原料違法添加至食品中，2013

年 8 月胖達人號稱天然素材卻使用人工香精以及接踵而來的山水米以進口劣質

米偽冒台灣米販售……。一連串的食品業者使用問題原料、食品認證把關不嚴、

宣稱不實等問題，台灣的食品危機震撼彈一枚接一枚，炸得消費者心慌意亂、更

炸得政府有關單位措手不及！ 

尤其是，今年五月起至今已發生了 5 起重大食品安全風波，曾幾何時國人

引以為傲的「MADE IN TAIWAN」，變成了黑心商品的代名詞？！不僅引發社

會各界廣泛恐慌，更連帶使得食品產業也哀鴻遍野。消費大眾不禁要問：「究竟

還有什麼東西可以安心食用？」 

從上述一連串食安事件可以發現，向來台灣足以為傲的食品產業，其實對於

食品衛生與安全管理，打從生產源頭開始，在每一個環節中，都有產業道德淪喪、

紀律敗壞、依法行政意志薄弱與執法不力的種種重大缺失，亟待整頓與改善。而

近日的食品安全危害物質，都是現代科技可以檢驗、把關的問題，既然為食品製

造者，就應該為自己的原料把關，確保商品安全無虞，不要讓自己成為黑心商品

事件的主角究竟有何滯礙難行之處？ 

在消費者方面，從接連的食品安全問題事件觀察下來，所謂的老字號、大廠

牌、通過認證的商品並非百分之百品質保證，造成消費者人心惶惶，面對市售琳

瑯滿目的食品不知從何下手，更擔心「毒從口入」，消費者「知的權益」與「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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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安全」面臨蕩然無存的危機；而在政府相關單位與司法體系方面，近來這些重

大的食安問題都是已經存在一段時間才被發現，表示政府機關於抽驗商品、對食

品原料供應商的管理與查驗之責等工作，未能全面落實，才讓台灣充斥食品危

害，未來的執法挑戰將更為嚴峻！ 

而由消基會所承辦的「塑化劑團訟」也將在 10 月 17 日一審宣判，該起台

灣司法史上第一件食品摻毒事件透過消費團體訴訟機制向廠商提起的訴訟案，在

舉證困難的情況下，弱勢消費者的權益能否得到伸張？此次的判決結果也會成為

往後發生食安問題時消費者求償的判決參考先例，消基會也高度期盼法院能替食

品安全方面的消費團體訴訟，立下良好的里程碑。 

因此在消基會 33 歲生日的前夕，特此於 10 月 16、17 日於台大法學院霖澤

館國際會議廳舉辦為期兩天的『為台灣食品安全把脈 為消費者找回信心—「食

管法修正後的食品安全再出發」研討會』，藉邀集衛生福利部、行政院農委會、

行政院消保處等行政主管機關、司法立法機關（法務部、立法院等）、學術界及

產業界，以及關心此項議題的各界社會人士，一起透過兩天的深入研討，從台灣

食品安全管理上的盲點與缺失、食品標示、檢驗制度的檢討、各主關機關行政管

理、食安事件中法律問題等層面進行討論，彙整具體可行的建議，供政府有關單

位與產業界參考，為台灣食品安全問題把脈、為台灣食品重拾消費者信心！ 

（本資料轉載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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